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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城区院开展“远离毒品、无悔青春”

巡回庭审进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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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高校大学生识毒、防毒、抗毒的意识和能力，5月25日，由雅安市人民检察院、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和四川农业大学联合举办的“远离毒品 青春无悔—巡回庭审进高校”系列活动，在四川农业大学第十教学楼举行，该校近千名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同时邀请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为了加大宣传效果，在庭审开始前，还通过在川农校园内发放禁毒宣传单、新型毒品样品展示、展板等刑事来观看的师生和硬要参加活动的新闻媒体朋友宣传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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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辩护人、公诉人、法官一一入庭就坐，审判开始。庭审指控：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期间，被告人卢某在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家中先后四次容留周某、何谋吸食毒品。法院当庭判决：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卢某容留他人吸毒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鉴于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好，依法判处被告人卢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展现出了极高的法律素养与庭审掌控能力，在对犯罪事实进行证明的同时结合案情对广大学生进行禁毒宣传教育。不但通过诉讼使被告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也成功的调动了大家的兴趣。下来后，同学们都在积极讨论，充分认识到了即使自己不吸毒贩毒，仅仅是为吸毒人员提供场所，达到一定法定情节，也会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庭审结束后，检察官组织学生进行了“珍爱生命，拒绝毒品，从我做起，以抵制毒品为荣，以吸毒贩毒为耻”的宣誓。宣誓完毕后，上千名学生参与了签名活动，当他们在写有“远离毒品 无悔青春”的横幅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他们决心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本次活动有效提高了同学们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调动了广大同学参与禁毒斗争的积极性，营造了校园禁毒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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